附件2：

平谷区重点商业区域特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中办、国办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促消费相关工作要求，引导企业规范有序开展特色经营活动，持续优化消费环境，激发市场消费活力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，北京市平谷区商务局起草了《平谷区重点商业区域特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为确保《管理办法》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，主管区领导就《管理办法》召集区商务局、区规自分局、区城市管理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进行专题审议，确保政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规范了类商业经营主体在位于重点商业区域的合法经营场所、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开展的具有特色、场景多样的商业促消费活动流程。明确了属地乡镇街道初审、联席会议部门联审、区政府专题会议审议、商业经营主体实施的管理流程。

在活动管理方面，明确了商业经营主体是活动安全和秩序的第一责任人，需提前制定活动策划方案、活动安全方案、搭建方案等，并按要求向相关部门报备。此外，办法还规定了联席会议的组成部门及职责分工，各部门需依据自身职能对活动涉及的临时设施清理、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市容环境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，形成了事“事前审批、事中监管、事后评估”的全流程管理机制，旨在通过规范管理与服务保障并重，既为企业开展特色经营活动提供便利，又确保活动安全、有序、文明进行，助力平谷区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消费新场景。
